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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财政总会计制度》与《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

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

《财政总会计制度》印发施行后，目前执行的《财政总

预算会计制度》（财库〔2015〕192 号，以下简称原制度）

不再执行。为了确保试点期间新旧制度顺利过渡，现对财政

总会计（以下简称总会计）执行新制度的有关衔接问题规定

如下：

一、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

（一）2022 年年终结账采用按原制度办理年终转账和结

账，按新制度记入新账的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各

级总会计应当严格按照新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

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

（二）各级总会计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的衔

接。相关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原账编制 2022 年年终结账后的科目余额表。

2.按照新制度设立 2023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

3.按照本规定要求，登记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余额和预

算结余科目余额，包括将原账科目余额转入到新账财务会计

科目、按照原账科目余额登记新账预算结余科目，将未入账

事项登记新账科目，并对相关新账科目余额进行调整。原账

科目是指原制度规定的会计科目。

新旧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关系参见本规定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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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23

年 1月 1日的科目余额表，作为新账各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

5.根据新账各会计科目期初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23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三）各级总会计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及时与非税收

入管理部门、股权管理部门、债务管理部门沟通，获取应收

非税收入、应收股利、股权、债权和债务等相关事项核算资

料，确保登记新账准确完整。

（四）及时改造会计信息系统。各级总会计应当对原有

会计信息系统及时进行升级改造，实现数据正确转换，确保

新旧账务有序衔接及新制度有效贯彻落实。

二、财务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将 2022 年 12 月 31 日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转入新账

财务会计科目

1.资产类

（1）“国库存款”、“其他财政存款”、“有价证券”、

“应收股利”、 “借出款项”、“与下级往来”、“预拨

经费”、“在途款”、“其他应收款”和“应收主权外债转

贷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国库存款”、“其他财政存款”、“有

价证券”、“应收股利”、 “借出款项”、“与下级往来”、

“预拨经费”、“在途款”、“其他应收款”和“应收主权

外债转贷款”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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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相应科

目余额直接转入到新账的相应科目。

总会计在转账前应对“应收股利”科目进行确认。财政

股权管理部门应当于 2023 年 4月 30 日前完成对应收股利的

梳理，并将梳理后相关信息资料转总会计。总会计应当按照

股权管理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在上年度原账中确认“应收

股利”科目余额。

（2）“国库现金管理存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国库现金管理资产”科目，下设“商业

银行定期存款”和“其他国库现金管理资产”明细科目。转

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国库现金管理存款”科目余额转

入到新账“国库现金管理资产—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科目。

（3）“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科目，下设

“应收本金”、“应收利息”明细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应

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科目及“应收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

贷款”、“应收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款”一级明细科目，

在一级明细科目下分别设置“应收本金”、“应收利息”二

级明细科目。

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各一级明细科目下“应收本金”明细科目余额汇总转入到新

账“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应收本金”科目；将原账“应

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各一级明细科目下“应收利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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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科目余额汇总转入到新账“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应

收利息”科目。

（4）“股权投资”科目

总会计在转账前应对“股权投资”科目进行确认。财政

股权管理部门应当于 2022 年 4月 30 日前完成对政府持有的

股权投资的梳理，并将梳理后股权信息资料转总会计。总会

计按照股权管理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在上年度原账中分别

确认“股权投资—-投资成本/损益调整/其他权益变动”。

新制度设置了“股权投资”科目，下设“国际金融组织

股权投资”、“政府投资基金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

一级明细科目。与原制度“股权投资”科目及其一级明细科

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

新账采用权益法对“股权投资”进行核算的，新制度要

求按照“投资成本”、“损益调整”、“其他权益变动”二

级明细科目核算。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股权投资科目

“投资成本”、“损益调整”、“其他权益变动”明细科目

余额分别转入到新账的相应明细科目中；将原账股权投资科

目“收益转增投资”明细科目余额转入到新账“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科目。

新账采用成本法对股权投资进行核算的，转账时，总会

计应当将原账科目股权投资“投资成本”、“损益调整”、

“收益转增投资”、“其他权益变动”明细科目余额全部转

入到新账“股权投资—投资成本”科目。

（5）“待发国债”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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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制度，财务会计无需对原制度中“待发国债”科

目对应的内容进行核算。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待发国债”

科目借方余额全部转入到新账“累计盈余—预算管理资金累

计盈余”科目借方。

2.负债类

（1）“与上级往来”、“其他应付款”、“应付代管资

金”、“应付主权外债转贷款”、“其他负债”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与上级往来”、“其他应付款”、“应

付代管资金”、“应付主权外债转贷款”、“其他负债”科

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

同。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余额直接转

入到新账的相应科目。

（2）“应付国库集中支付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国库集中支付结余”科目，其核算

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同。转账时，

总会计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余额直接转入到新账的

相应科目。省级以下财政部门，以后年度不能新增“应付国

库集中支付结余”发生额。

（3）“应付短期政府债券”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短期政府债券”科目，下设“应付

国债”、“应付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应付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一级明细科目，原制度设置了相同的一级明细科目，

在一级明细科目下分别设置“应付本金”、“应付利息”二

级明细科目。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应付短期政府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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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各一级明细科目下“应付本金”明细科目余额转入到新

账“应付短期政府债券”科目下的相应明细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利息”科目。转账时，总会计应当

将原账“应付短期政府债券—应付国债”下“应付利息”明

细科目余额转入到新账“应付利息—应付国债利息”科目；

将原账“应付短期政府债券”下的“应付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应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的“应付利息”明细科目余额

汇总转入到新账“应付利息—应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科目。

（4）“应付长期政府债券”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长期政府债券”科目，下设“应付

国债”、“应付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应付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一级明细科目，原制度设置了相同的一级明细科目，

在一级明细科目下分别设置“应付本金”、“应付利息”二

级明细科目。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应付长期政府债

券”各一级明细科目下“应付本金”明细科目余额转入到新

账“应付长期政府债券”科目下的相应明细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利息”科目。转账时，总会计应当

将原账“应付长期政府债券—应付国债”下“应付利息”明

细科目余额转入到新账“应付利息—应付国债利息”科目；

将原账“应付长期政府债券”下的“应付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应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的“应付利息”明细科目余额

汇总转入到新账“应付利息—应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科目。

（5）“借入款项”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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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借入款项”科目，原制度设置了“借入

款项”科目，下设“应付本金”、“应付利息”明细科目。

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借入款项—应付本金”明细科

目余额转入到新账“借入款项”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利息”科目。转账时，总会计应当

将原账“借入款项—应付利息”明细科目余额转入到新账“应

付利息—应付主权外债利息”科目。

（6）“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科目，下设

“应付本金”、“应付利息”一级明细科目。原制度设置了

“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科目，下设“应付地方政府一

般债券转贷款”、“应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款”一级明

细科目，在一级明细科目下分别设置“应付本金”、“应付

利息”二级明细科目。

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各一级明细科目下“应付本金”明细科目余额汇总转入到新

账“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应付本金”科目；将原账“应

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各一级明细科目下“应付利息”明

细科目余额汇总转入到新账“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应

付利息”科目。

3.净资产类

（1）“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周转金”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周转金”

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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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余额直接转

入到新账的相应科目。

（2）“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政府性基金预算

结转结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余”、“财政专户

管理资金结余”、“专用基金结余”科目

新制度设置了“累计盈余”科目，下设“预算管理资金

累计盈余”、“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累计盈余”、“专用基金

累计盈余”明细科目。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的“一般

公共预算结转结余”、“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余”余额汇总转入到新账“累计盈余

—预算管理资金累计盈余”科目；将原账“财政专户管理资

金结余”科目余额转入到新账“累计盈余—财政专户管理资

金累计盈余”科目；将原账“专用基金结余”科目余额转入

到新账“累计盈余—专用基金累计盈余”科目。

（3）“资产基金”、“待偿债净资产”科目

根据新制度，总会计无需对原制度中“资产基金”、“待

偿债净资产”科目对应的内容进行核算。转账时，总会计应

当根据股权管理部门提供的资料，将原账“资产基金”贷方

科目余额中属于“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变动”的金额转入到

新账“权益法调整”科目，其余科目贷方余额转入到新账“累

计盈余—预算管理资金累计盈余”科目贷方；将原账“待偿

债净资产”科目借方余额转入到新账“累计盈余—预算管理

资金累计盈余”科目借方。

4.收入类、支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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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账中收入类、支出类科目年末无余额，总会计无

需进行转账处理。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总会计应当按照

新制度设置收入类、费用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5.各级政府财政如存在其他本规定未列举的原账科目

余额的，总会计应当按照新制度要求，比照本规定将原账科

目余额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新账中科目设有明细科目的，

总会计应当对原账中对应科目的余额加以分析，分别转入新

账中相应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

6.总会计在进行新旧衔接的转账时，应当编制转账的工

作分录，作为转账的工作底稿，并将转入新账的对应原账户

余额及拆分原账户余额的依据作为原始凭证。

（二）将原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财务会计科目

1.关于原未入账的应收非税收入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各级政府财政非税收入管理部门能

够提供上年末已开具非税收入缴款票据、尚未缴入本级国库

的应收非税收入数据的，总会计应当根据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确认记入新账“应收非税收入”科目

的期初余额。具体会计处理如下：借记“应收非税收入”科

目，贷记“累计盈余—预算管理资金累计盈余”科目。

2.关于原未入账的主权外债事项

在新旧制度转换时，各级政府财政存在未将主权外债纳

入总会计核算的，债务管理部门应对政府财政承担直接偿还

责任的主权外债本金、利息进行梳理，并将相关资料提供总

会计进行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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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属于本级政府承担债务本金部分，借记“累计盈

余—预算管理资金累计盈余”科目，贷记“借入款项/应付

主权外债转贷款—应付本金”科目。

（2）属于本级政府承担债务利息部分，借记“累计盈

余—预算管理资金累计盈余”科目，贷记“应付利息—应付

主权外债利息/应付主权外债转贷款—应付利息”科目。

（3）属于本级政府享有的主权外债债权部分，借记“应

收主权外债转贷款”科目，贷记“累计盈余—预算管理资金

累计盈余”科目。

三、预算会计科目的新旧衔接

（一）原制度结余科目与新制度预算结余科目对应。

新制度设置了“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政府性基

金预算结转结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余”、“财

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专用基金结余”科目，与原制度

“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余”、“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

“专用基金结余”科目对应。

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的“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

余”、“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结转结余”、“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专用基金结余”

科目余额直接转入新账的相应科目。

（二）原制度“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周转金”科

目与新制度预算结余科目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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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设置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周转金”

科目，其核算内容与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的核算内容基本相

同。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的上述相应科目余额直接转

入到新账的相应科目。

（三）原制度结转结余科目及相关资产负债科目与新制

度“资金结存”科目对应。

1.原制度“在途款”科目与新制度“资金结存—在途款

资金结存”科目对应。

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的“在途款”科目借方余额

转入到新账“资金结存—在途款资金结存”科目借方。

2.原制度“应付国库集中支付结余”科目与新制度“资

金结存—集中支付结余结存”科目对应。

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的“应付国库集中支付结余”

科目贷方余额转入到新账“资金结存—集中支付结余结存”

科目贷方。

3.原制度“与上级往来”、“与下级往来”科目金额与

新制度“资金结存—上下级调拨结存”科目对应。

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的“与下级往来”科目借方

余额转入到新账“资金结存—上下级调拨结存”科目借方，

“与上级往来”科目贷方余额转入到新账“资金结存—上下

级调拨结存”科目贷方。

4.原制度“预拨经费”科目与新制度“资金结存—待处

理结存”科目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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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中“预拨经费”科目借方余

额转入新账“资金结存—待处理结存”科目借方。

5.原制度“其他应付款”科目与新制度“资金结存—待

处理结存”科目对应。

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对“其他应付款”科目余额加以分

析，属于收回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的部分转入“资金结存

—待处理结存”科目贷方。

6.原制度“待发国债”科目与新制度“资金结存—待发

国债结存”科目对应。

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待发国债”科目借方余额

转入新账“资金结存—待发国债结存”科目借方。

7.原制度“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专用基金结余”

科目与新制度“资金结存—专户资金结存”科目对应。

转账时，总会计应当将原账“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

“专用基金结余”科目贷方余额，分别转入到新账“资金结

存—专户资金结存” 科目借方。

8.原制度结转结余与新制度“资金结存—库款资金结

存”科目对应。

转账时，原账“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政府性基

金预算结转结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余”、“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周转金”科目贷方余额，减去“资

金结存—在途款资金结存”、“资金结存—集中支付结余结

存” 、“资金结存—上下级调拨结存”、“资金结存—待

处理结存”、“资金结存—待发国债结存”、“资金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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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资金结存”科目后的余额转入到新账“资金结存—库款

资金结存”科目借方。

以上转账完成后，新账“资金结存”科目借方余额与“一

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余”、“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

“专用基金结余”、“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周转金”

科目贷方余额的合计数相等。

（四）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会计科目。

由于原账中收入类、支出类科目年末无余额，总会计无

需进行转账处理。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总会计应当按照

新制度设置预算收入类、预算支出类科目并进行账务处理。

四、财务会计报表与预算会计报表的新旧衔接

（一）编制 2023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

总会计应当根据 2023 年 1 月 1 日新账的财务会计科目

余额，按照新制度编制 2023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仅要

求填报各项目“年初余额”）。

（二）2023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编制

总会计应当按照新制度规定编制 2022 年度财务会计报

表和预算会计报表。在编制 2022 年度收入费用表、现金流

量表时，不要求填列上年比较数。

五、其他事项

（一）省级以下各级政府财政“应付国库集中支付结余”

科目和“资金结存—集中支付结余结存”科目余额要逐渐消

化为零，以后年度这两个科目不得有新增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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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 年 1 月 1 日后执行新制度的各级政府财政部

门，应当按照本规定做好新旧制度衔接工作。

新旧制度转账、登记新账科目对照表

财政总会计制度会计科目（2022） 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会计科目（2015）

序号 科目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科目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一、资产类

1 1001 国库存款 1001 国库存款

2 1002 其他财政存款 1004 其他财政存款

3 1003 国库现金管理资产 1003 国库现金管理存款

1005 财政零余额账户存款

4 1011 有价证券 1006 有价证券

5 1021 应收非税收入*

6 1022 应收股利 1022 应收股利

7 1031 借出款项 1021 借出款项

8 1032 与下级往来 1031 与下级往来

9 1033 预拨经费 1011 预拨经费

10 1034 在途款 1007 在途款

11 1035 其他应收款 1036 其他应收款

12 1041 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1041 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13 1042 应收主权外债转贷款 1045 应收主权外债转贷款

14 1061 股权投资 1071 股权投资

1081 待发国债

二、负债类

15 2001 应付短期政府债券 2001 应付短期政府债券（应付本金）

16 2011 应付国库集中支付结余 2011 应付国库集中支付结余

17 2012 与上级往来 2012 与上级往来

18 2013 其他应付款 2015 其他应付款

19 2014 应付代管资金 2017 应付代管资金

20 2015 应付利息*

应付短期政府债券（应付利息）/

应付长期政府债券（应付利息）/

借入款项（应付利息）

21 2021 应付长期政府债券 2021 应付长期政府债券（应付本金）

22 2022 借入款项 2022 借入款项（应付本金）

23 2031 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2026 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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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总会计制度会计科目（2022） 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会计科目（2015）

序号 科目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科目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24 2032 应付主权外债转贷款 2027 应付主权外债转贷款

25 2041 其他负债 2045 其他负债

2091 已结报支出

三、净资产

26 3001 累计盈余*

27

300101 预算管理资金累计盈余*

3001 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28 3002 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

29

300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余

3081 资产基金

3082 待偿债净资产

30 300102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累计盈

余*
3005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

31 300103 专用基金累计盈余* 3007 专用基金结余

32 3021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31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3 3022 预算周转金 3033 预算周转金

34 3041 权益法调整*

35 3051 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四、预算结余类

36 8001 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3001 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37 8002 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 3002 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

38 800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

余
300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余

39 8005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 3005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

40 8007 专用基金结余 3007 专用基金结余

41 8031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31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2 8033 预算周转金 3033 预算周转金

43 8041 资金结存（借方）

3001 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3002 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结余

300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结余

3005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

3007 专用基金结余

3031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33 预算周转金


